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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桂政发〔2018〕62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做好 

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执行《工伤保险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工

伤保险条例〉办法》，妥善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更好

地保障职工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特制定《广西贯彻执行〈工

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明确了参保缴费、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

待遇等相关规定。现就贯彻落实相关规定，进一步做好工伤保险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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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完善参保缴费政策 

各地要结合社会保险费征缴职能划转工作的实施，从本地实

际出发，督促用人单位如实申报职工工资总额，规范参保缴费基

数，加大稽核力度，加强工伤保险基金征缴，确保应收尽收。 

二、进一步推进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 

各地要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在健全住房建设领域

按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长效机制的同时，全面推进交通运

输、铁路、水利、能源、机场等相关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结

合行业用工特点，制定参保办法、办理流程、保障服务等具体措

施，确保在各类工地上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依法享有工伤保险保障。 

三、进一步加强工伤认定工作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各设区市要

尽快将工伤认定管辖权下放至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县级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以便为工伤职工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各地要以机构

改革为契机，积极配备具有医学、法学、社会学背景的业务骨干，

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工伤保险行政管理队伍。要加强部门间协调，

保障工伤认定调查工作经费，确保工伤认定工作顺利开展。 

四、进一步落实工伤保险待遇 

各地要高度重视，落实责任，统一工伤保险待遇计发基数，

确保工伤保险各项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

关规定，及时调整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提高工伤保险保障水平。 

本通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1 年 12 月 28 日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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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修订）

有关问题的通知》（桂政发〔2011〕73 号）同时废止。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公开方式：公开） 



 

 — 4 — 

 

广西贯彻执行《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规定 

 

一、参保缴费 

（一）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职工，申报的基

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不足上年度广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 60%的，按上年度广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为基

数缴费。 

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六级伤残并领取伤残津贴的职工，

申报的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足上年度广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 60%的，按上年度广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为基数缴费。 

（二）用人单位应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应当

自用工之日起 30 日内为其新招用的职工申请办理工伤保险登记并

申报缴纳工伤保险费，办理工伤保险登记的次日为工伤保险参保

生效日期。 

（三）建筑、交通运输、铁路、水利、能源、机场等相关行

业参保方式： 

1．建筑、交通运输、铁路、水利、能源、机场等相关行业应

依法强制参加工伤保险。对企业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

加工伤保险；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的职工特别是短期招用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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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或项目标段合同承建单位应按工

程建设项目参保。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各类工程建

设项目在办理相关手续、进场施工前，由行业主管部门（行政审

批部门）或监管部门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工程建设项目已参

加工伤保险的情况，作为保证工程安全施工、发放施工许可证的

具体措施之一。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行政审批部门）或监管部门

要将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或项目标段合同承建单位参加工伤

保险的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考核体系。 

2．工程建设项目参保的操作办法，具体按《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总工会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安全监

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意见的

通知》（桂人社发〔2015〕13 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原则上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管辖。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申请人应在规定

期限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城区工伤认定管辖权限由该设区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 

三、工伤保险待遇 

（一）用人单位依法与五级至十级伤残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的，应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

（2006 年 11 月 27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8 号发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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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7 年 1 月 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西壮

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决定》修订，以下简称

第 117 号令）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规定，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

同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二）五级至十级伤残职工与用人单位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时，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办理了退休手续的，不

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标准。工伤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

补助费标准为每人每天 25 元。 

（四）异地就医往返途中交通、食宿费标准。工伤职工符合

转诊转院条件、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其所需费用按以下标准

支付： 

1．异地就医往返途中乘坐的交通工具限为火车（硬座、硬卧、

动车或高铁二等座）、轮船（三等舱，不包括旅游船）、公共汽车、

轻轨及其他交通工具（不包括出租车和飞机），交通费凭据报销。 

2．异地就医往返途中住宿费凭据报销，每人每天最高限额为

330 元。 

3．异地就医往返途中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 100 元。 

（五）职工以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与其签订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为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与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为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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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务派遣工的，劳务派遣公司为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工程

建设项目承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的，工程建

设项目总承包单位或项目标段合同承建单位为工伤保险责任用人

单位。 

职工在工程建设项目参保期限内发生工伤的，按以下规定办理： 

1．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与工伤保险责

任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工伤保险条例》

和第 117 号令规定的待遇。 

2．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的，工程建设项目竣工

时本人可以提出与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按照第 117 号令第二十四条、二十五条规定，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由工伤保险责

任用人单位支付，同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五级至十级伤残人员

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办理了退休手续的，按照第 117

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不再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同时终止工

伤保险关系。 

3．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发基数为职工发

生工伤时上年度广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一次性工伤

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计发基数为工伤职工解除

或终止劳动关系时上年度广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4．未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期限内缴纳工伤保险费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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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的，由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按《工伤保险条例》和第 117

号令规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在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后，符合《工

伤保险条例》和第 117 号令规定新发生的费用（不包括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四、其他规定 

（一）职工发生工伤时参保缴费不足 12 个月的，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计发基数为职工受伤前实际缴费月份

的平均月缴费工资。 

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参保缴费

不足 12 个月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的计发基数为工伤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前实际缴费月份的

平均月缴费工资。 

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供养亲属抚

恤金的计发基数为职工死亡前 12 个月平均月伤残津贴（工资）或

养老金；领取伤残津贴（工资）或养老金不满 12 个月的，供养亲

属抚恤金的计发基数为职工死亡前实际领取月份的平均月伤残津

贴（工资）或养老金。 

（二）用人单位被依法撤销、解散、破产、注销的，其一级

至四级伤残职工应由原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人社发〔2012〕86 号）的规定，清算工

伤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的不足缴费年限。用人单位缴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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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办理手续时统计部门最新公布的上年度广西城镇单位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为基数乘以统筹地区规定的用人单位缴费费率，一次性

缴费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补缴的费用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

筹基金；个人缴费部分以伤残津贴为基数乘以统筹地区规定的个

人缴费费率，由个人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月缴纳至法定

退休年龄。用人单位一次性缴费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伤残津

贴为基数，按统筹地区规定比例按月划入个人账户。 

（三）工伤职工在用人单位拖欠工伤保险费期间，原由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的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及工

伤治疗未终结或工伤复发确认需治疗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

金继续支付，其他待遇由用人单位支付。 

用人单位被依法撤销、解散、破产、注销时未能按规定一次

性缴费的，其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原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伤残

津贴、生活护理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及工伤治疗未终结或工伤

复发确认需治疗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继续支付，其他待

遇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四）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遵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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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各人民团体。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自治区高级法院，
自治区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1月2日印发 


